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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红伟：本院受理原告申丽起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2021)皖1202民初2151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冯永志：本院受理原告曹加连与被告杨治国、
苏州盛佳昌货运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孙国松、冯永
志、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公司、
第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20)苏0205民初
3925号，因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
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东港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廖勇：本院受理陈明山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4民
初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
武安镇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廖勇：本院受理郭良洪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4民
初5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
武安镇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廖勇：本院受理伍华保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4民
初5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
武安镇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台运友：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六安市分公司诉你保险纠纷一案，本院已
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初
3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尹星火：本院受理原告罗南武诉你合伙协议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成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保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李维祥：本院受理原告陆天礼与被告李维祥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黔2732民初204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李维祥在
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陆天礼
返还10 000元。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徐智：本院受理马百同诉你关于追偿权纠纷
(2021)皖1202民初2890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保康县工会会员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湖
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与你
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赵文强、元氏县翔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
院对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与
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
号：(2020)浙0108民初3786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 0 )浙0108民初4661号 海门市同聚纺
织品厂：本院对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与你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裁定
书【案号：(2020 )浙0108民初4661号】。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24号 申请人句容市一诺
建筑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9909166、票面金
额3万元、出票人浙江轩钢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收款人浙江天钢钢铁有限公司、持票人
句容市一诺建筑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2020
年7月15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月15日。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42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7
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郑州金华液压配件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
判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 1 3 0 0 0 5 1
44438083、票面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腾宇
飞翔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芯亚物资有
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出票
日期2020年6月22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2月2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45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7
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东莞市万融数据服
务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
27日判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000051
27942384、票面金额10万元、出票人宁波亿和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至诚彩印包装
厂、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营业
部、出票日期2020年6月17日、汇票到期日2020
年12月1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
告之日起，该申请人东莞市万融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46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8月4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永康市菲亚科液压设备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000051 27943043、
票面金额79500元、出票人宁波百飞特厨具有
限公司、收款人慈溪福山纸业橡塑有限公司、
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出票日期2020年6月30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2
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54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8月18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江阴市锋尚东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4443454、
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浙江启飞工贸有限公
司、收款人宁波盛世欣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行、出票日期
2020年6月23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2月23日的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
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56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9
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江阴市周庄惠福日用
百货商行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7
日判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6571280、票面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碧海蓝
帆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安蒂拉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出票日期2020年7月9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月
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61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1月9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楚源高新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5312383、
票面金额76113.74元、出票人宁波立索进出口
有限公司、收款人温州硕升服饰有限公司、付
款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出票
日期2020年7月3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0月3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62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1
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河北千顺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6589274、
票面金额2万元、出票人浙江厚弘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甬上汇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
2020年9月2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3月2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63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1月
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兰溪市嘉邦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4403461、
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浙江丰塑科技有限公
司、收款人浙江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付
款行临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行、出票日期2020
年4月24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0月24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
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64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1
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圣伦科技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判
决 ：宣 告 申 请 人 持 有 的 号 码 3 1 3 0 0 0 5 1
44441909、票面金额3万元、出票人浙江丰塑
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玖浩商贸有限公
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行、出票
日期2020年5月22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1月
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65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1
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南昌双杭实业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判
决 ：宣 告 申 请 人 持 有 的 号 码 3 1 3 0 0 0 5 1
44445187、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一弋
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义明建材有限公
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慈溪支行、出票日
期2020年4月30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0月3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该申请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66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1月
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临沂市奥博纺织制线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9666646、
票面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弈富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收款人舟山利鹏进出口有限公司、付
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
出票日期2019年11月28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5
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连云港东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上诉人崔鹏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1民终81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良：本院受理谭成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王清涛：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
博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20鲁0982民初835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宫里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向功金：原告王红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281民初345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王盛杰：本院受理丹东锦江房屋实业有限公
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杨开勇：本院受理原告班路全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182民初1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张艳新：本院受理史进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
通知、举证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内，定于举证
期满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凤台县郎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
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 )皖0422民初
1140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30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阜宁县清水清农业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戴忠林：本院受理创新美兰(合肥)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2021)皖0191民初1504
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51644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68239元(以151644元
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6日计算至2020年3月
26日为68239元)，合计219883元，以后顺延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2、被告2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利后
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独任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吴俊勤：本院受理钱红诉你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送达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
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越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燕文
进诉你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张东亚、张利婷、郑州茹荷货运有限公司：本
院对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与
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0)浙0108民初3906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68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2
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海安润鑫金属表面处
理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
判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 1 3 0 0 0 5 1
46577091、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浙江启飞工
贸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盛世欣诚钢铁贸易
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行、
出票日期2020年6月23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2
月23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69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2月2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顺意
机电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
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2月19
日判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4439751、票面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芯亚物
资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甬源顺物资有限公
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出票日期
2020年7月2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月28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70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2月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济南埃锡尔数控机械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判决：
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4449826、票
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汇泉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宁波照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
临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5月22
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1月21日的银行承兑汇
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
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71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2
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浙江皓基流体科技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判
决 ：宣 告 申 请 人 持 有 的 号 码 3 1 3 0 0 0 5 1
46577567、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浙江启飞
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盛世欣诚钢铁贸
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
行、出票日期2020年7月3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
1月3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72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2月
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科威嘉粉末涂料(天津)股
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
判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 1 3 0 0 0 5 1
44437403、票面金额2万元、出票人浙江禾立钢
铁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金辰宝品钢铁有限
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出票日
期2020年6月10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2月10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73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2月
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上海迪舜印刷材料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判决：
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9904529、票
面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如隆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宁波鼎亿达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宁
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
期2020年4月17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0月17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74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2
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银川安智咨询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判
决 ：宣 告 申 请 人 持 有 的 号 码 3 1 3 0 0 0 5 1
44437256、票面金额3万元、出票人浙江禾立
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金辰宝品钢铁有
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出票
日期2020年6月9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12月9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催76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
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常熟市威成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
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3
月 2 9 日 判 决 ：宣 告 申 请 人 持 有 的 号 码
313000581 49665569，票面金额2万元、出票人
宁波弈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舟山利
鹏进出口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2019年11月
26日、汇票到期日2020年5月26日的银行承兑
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3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
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许昌市栩仰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9908689，
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汇泉贸易有限公
司、收款人宁波照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
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
票日期2020年7月6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月6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4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
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绍兴铭森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
判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 1 3 0 0 0 5 1
46588043，票面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金辰
宝品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道禾钢铁有
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
期2020年7月20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月2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5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月
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福建谐和合成革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判决：
宣告申请人持有的号码31300051 46578497，
票面金额68000元、出票人宁波好点烟具有
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瑞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行、出票日期
2020年7月29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月29日的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
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